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政府

保健合作协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政府将在

保健方面发展和鼓励合作，并且互相帮助和交流经验，以便

使这种活动有助于两国人民健康状况的不断改善和医学科

学的发展。为此目的，缔结本协定。

第一条 缔约双方将互相交换医学科学研究的经验，保

健组织方面的经验和保健方面的专家；为此，缔约双方就下

列各项进行合作：

一、在医学科学和研究方面进行合作；

二、交换医学科学学术会议的计划，保证及时通知和邀

请对方参加医学科学会议，并且提供上述会议的有关资料；

三、互相交换医学书籍、专业杂志、保健方面的影片和

有关的实物教材（模型、标本等）；如缔约一方提出并经缔

约另一方同意，可以互相交换其他保健方面的资料；

四、互相提供已经公布的有关保健方面的法规以及有关

保健组织和监督方面的重要行政和业务措施的情况；

五、交流有关医疗工作方面的经验；

六、交流有关卫生防疫服务以及卫生教育方面的经验；

七、交流有关治疗方法和制剂应用的经验；

八、交流使用医疗用具和器械的经验；



九、交流在保健统计和资料收集工作方面的经验。

第二条 缔约双方在防治各种传染病的斗争中互相给予

下述帮助：

一、交换传染病疫情和有关消灭传染病的措施和方法的

资料，特别是在港口地区所采取的措施和方法的资料；

二、在制定消灭传染病的措施时，互相给予帮助；

三、实现专家和医学科学研究机构在防治传染病方面的

合作；

四、互相交流有关防止传染病发生的各种措施和方法的

经验。

第三条 缔约双方将在保健工作人员的培养和进修方面

进行合作，特别是：

一、互相派遣医师和其他保健工作人员进行访问和学

习；

二、交换关于学习和进修方面的经验以及教学、科学参

考资料和学习大纲。

第四条 如病人在本国内不可能获得而在对方又可能获

得所需的特殊治疗的时候，对方应该根据缔约双方卫生部专

门签订的协定在适当的医疗机构内给予治疗。

第五条 为实施上述条款，缔约双方每年应该根据本国

的情况和需要，提出关于合作计划的具体建议，经双方卫生

部协议后作为每一年度互相合作的执行项目。



第六条 财务规定：

一、缔约双方将无偿地交换医学科学的论文、实物教材、

刊物、大纲、影片和新药品的样品；

二、在互派代表团进行访问或参加会议的时候，至规定

地点的往返费用由派遣国负担；接受国负担代表团在其本国

境内的居住、饮食、旅行的费用和适当数目的零用费；

三、缔约一方派遣医师或其他保健工作人员到对方学习

或进修的时候，一切开支都由派遣国负担。但是，如果派遣

人员是应接受一方的要求，并且对接受一方有利，根据预先

的协议，应该由接待国负担这项开支；

四、缔约一方要求对方供给防治疾病的药物或器材的时

候，一切费用都由提请国负担；

五、缔约一方把在本国内不能获得所需的特殊治疗的病

人送到对方治疗的时候，一切费用都由送病人的国家负担。

第七条 双方一切支付将通过双方国家银行办理，并且

以卢布为清算单位。

第八条 根据本协定互相交换的一切文件、资料和报章、

杂志均用双方的本国文字送出。

第九条 本协定须经缔约双方按照各自的法律程序批

准，并且在互相通知批准后即行生效。有效期限为 5年。如

缔约双方中的任何一方未在期满前 6个月提出废除的时候，

本协定将自动延长 5年，并且依照这个办法顺延。



1957 年 3 月 27 日在北京签订，共两份，每份都用中文

和捷克文写成，两种文本具有同等效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政府

全权代表 全权代表

李德全 普络伊哈

（签字） （签字）


